
中山大学设备家具资产
放置校外使用申请表
	申请单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
	
	联系手机
	

	设备家具总台（套）数
	
	总价值（元）
	

	申请放置
地点
	      省       市        区              路
                                    （单位名称和具体房号） 
[bookmark: _Hlk116395666]*如野外科考，可据实际情况填写

	申请放置
时限
	20    年    月    日  至  20    年    月    日   
*单次时限不超三年

	放置校外需求说明
	1.需求缘由：                                                       
                                                                   
                                                                   
2.承担的教学或科研项目（课程）：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期限
	项目类别
	立项部门

	
	
	
	
	

	
	
	
	
	




	放置校外期间
管理安全措施
	简要描述放置校外期间的管理措施、安全责任人、责任约定等：
相关材料可另附


	安全责任人意见
	本人为本次申请放置校外的设备家具资产使用期间的日常管理直接责任人，本人承诺会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该批设备和家具的保管、使用和维护工作，定期做好盘点自查，保证固定资产标签的粘贴完整，并确保设备和家具放置校外使用期间的安全与完整。
如本人因违反规定，造成本次放置校外的设备家具发生损坏或损失的，将按照学校国有资产损失责任追究管理规定追究本人的相关责任。
安全责任人签名：             
                                     日期：20    年     月     日

	相关部门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公章）：
20   年     月    日
*未经立项、无人才培养方案或实习教学合作协议等教学需求支撑材料，受场地限制等需放置校外使用的，需经科学研究院、教务部和总务部等相关业务对口部门审核。                                                      

	资产保管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公章）：
20   年     月    日
*单台（套）或同类批量价值在40万以下由资产保管单位审批；40万及以上的经资产保管单位审核后提交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100万以上的由资产保管单位审核后提交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和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审批。                                                     

	意见
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

	

	
	单位负责人签名（公章）：
20   年     月    日

	意见
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单位负责人签名（公章）：
20   年     月    日

	说明
	需随申请表提交的材料：
1.《中山大学设备家具资产放置校外使用明细清单》（见附表）；
2. 支撑材料：项目立项书或已签署生效的合同、人才培养方案或实习教学合作协议等。
3. 学校OA系统提交的申请，除“安全责任人意见”一栏需手写签字确认外，其余单位意见栏无需重复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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